
 

国家标准 《量和单位 第10部分：原子物理学和和核物理学》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2024年12月31日国标委发[2024]60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关于下达2024年第十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立

项，计划编号为20243605-T-469，项目名称《量和单位 第10部分：原子物理学

和核物理学》。  

本标准由全国量和单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6）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为牵头单位的标准起草组起草。  

(二) 制定背景  

量和单位是科学技术的基本语言。所有的定量表达都离不开量和单位，量

和单位应用于生产、生活、科学研究、经济贸易等方方面面。量和单位的标准

也作为基础性标准，被众多其他标准所引用。目前，量和单位的国家标准是

GB/T 3101和GB/T 3102.X系列标准，均为1993年发布。量和单位的国际标准是

ISO/IEC 80000系列标准，于2008至2022年之间发布。量和单位的国家标准已落

后于国际标准。根据我国《计量法》，“国家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以国际单位制

单位为基础。ISO/IEC 80000系列标准是以国际量制（ISQ）和国际单位制

（SI）为基础的标准。 

国际单位制（SI）是目前世界上最普遍采用的标准度量衡单位系统，被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在经济贸易、生产加工、医疗卫生、安全防护以及科

学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为规范量和单位在我国科研、教学、生

产经营和新闻出版等领域的应用，更好支撑国际交流，服务科技创新和国民经

济发展，有必要根据新的ISO/IEC 80000系列标准，更新我国的《量和单位》系



列国家标准。 

本标准旨在采用ISO 80000-10: 2019《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和单

位》国际标准，修订GB/T 3102.9-1993《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和GB/T 3102.10-1993《核反应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国家标准。ISO 80000-

10:2019取代了前一版本（ISO 80000-10:2009），而ISO 80000-10:2009取代了

GB 3102.9-93《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和单位》和GB 3102.10-93《核反应

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所采用的国际标准ISO 31-9:1992《量和单位 原子物

理学和核物理学》和ISO 31-10:1992《量和单位 核反应和电离辐射》。 

本标准属于基础标准，给出了国际单位制中与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相关

的量和单位定语和术语，规范相关的使用原则。通过等效采用ISO的标准文件，

使我国相关的单位定义和国际保持一致。  

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和单位的术语标准是相关行业的通用规范语

言，本标准的修订将帮助各行业沟通交流，是标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对标

准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起草过程  

1. 筹备和立项阶段 

《量和单位 第10部分：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筹备立项工作组于 2022 

年 8 月正式成立，同时开始了相关技术准备工作。通过讨论与分析，结合原子

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相关应用，对该标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系统性、科学

性的论证，并对原文ISO文件进行阅读、分析和翻译工作。全国量和单位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于 2024 年 8月提交立项申报文件。2024 年12 月 31 日，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了标准立项。  

2. 起草阶段 

2024 年7 月，在2022 年的翻译稿的基础上，筹备立项工作组进行了进一

步的整理，并形成了组内的标准文件初稿。在2024 年8 月提交给全国量和单位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复审工作。  

2025 年9 月，本标准起草组成立。起草组召开组内技术研讨会。牵头单位

将结合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3. 征求意见阶段 

该部分内容在征求意见工作后补充。  

4. 审查阶段 



该部分内容在审查工作后补充。  

5. 报批阶段  

该部分内容在报批工作开始阶段补充。  

二、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技术变化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以及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起草。  

本标准等同采用的国际标准ISO 80000-10:2019 是ISO 80000-10:2009 的

修订版，后者取代了ISO 31-9:1992 标准（ GB 3102.9-93《原子物理学和核

物理学的量和单位》等效采用的国际标准）和ISO 31-10:1992 标准（GB 

3102.10-93《核反应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等效采用的国际标准）。  

(二)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及其应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迅猛发展，相关

的量和单位已进行了调整和修改，原有术语标准已不能覆盖相关行业和产业的

发展需求。量和单位的规范性是我国科学社会发展的基石，并为科学的发展提

供科学的依据。本标准的修订将更好支撑相关领域国际交流，服务我国科技创

新和国民经济发展，是标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本文件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80000-10: 2019《量和单位 第10部分：原子

物理学和核物理学》，同时根据2025年5月第1号修改单（ISO 80000-

10:2019/Amd.1:2025）进行了修改。与GB/T 3102.9-1993相比，除了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之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量和单位的表格，将“单位”单列出来； 

部分定义和备注中给出了更为准确的表述； 

删除了部分条目，如GB 3102.10-93中的10-33和10-53等； 

删除了GB 3102.9-93和GB 3102.10-93中的附录； 

增加了新条目； 

使用了更新的基本常数值；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以表格的形式列出、表格中有关量的各栏列于左面各

页，而将其单位列于对应的右面各页并对齐。 

三、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说明  

本标准等同采用的国际标准中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定义描述，不涉及

试验和验证情况。  

(二)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80000-10: 2019《量和单位 第10部分：原子

物理学和核物理学》和2025年5月第1号修改单。 

在技术经济论证方面，直接采用现有国际规范，确保了我国原子物理学和

核物理学的单位定义和国际的定义保持一致，依据国家相关法规实施，具有切

实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且减少了标准制定过程中的重复投入。标准更新适应

了当前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及其应用的发展需求，为本领域提供了统一的技

术基础。 同时，本文件符合我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并与我国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

位的命令》《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的要求相协调。 

预期的经济效益方面：促进核技术应用及相关产业的国际贸易，减少因量

和单位不一致导致的贸易壁垒和合规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帮助企业降低产品

开发和测试的支出；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吸引国内外投资，增强市场竞

争力。  

预期的社会效益方面：科学领域量和单位的规范性是我国科学社会发展的

基石，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标准化的量和单位术语有助于提升科

学研究、教育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规范应用，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

性，更好支撑核技术应用领域的国际交流，服务我国核技术的科技创新和国民

经济发展，促进跨行业协作和知识共享，支撑国家科技战略的实施，推动社会

整体进步。  

预期的生态效益方面：标准化的量和单位术语有助于提升原子物理学和核

物理学的发展和应用，同时通过清洁能源替代、三废高效治理、生态精准监

测、农业绿色升级、生物多样性保护五大路径，系统性提升生态效益，兼具减



污、降碳、提质与可持续管理价值。对于实现生态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目标，

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或数据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80000-10: 2019《量和单位 第10部分：原子

物理学和核物理学》和2025年5月第1号修改单。 

五、 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80000-10: 2019《量和单位 第10部分：原子

物理学和核物理学》和2025年5月第1号修改单。  

六、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我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并与我国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的要求相协调。  

七、 重大意见分歧及其处理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情况。  

九、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实施日期等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尽快实施。  

十、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公平竞争情况。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